
 

 

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 
資料文件 

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修訂“三加三”公務員入職制度  

 

目的  

 本文件告知委員修訂基本職級公務員入職制度的實施日

期及估計的財政影響。  

背景  

2 .  二零一零年四月，我們曾建議撤銷基本職級新聘人員獲

考慮按長期聘用條款受聘之前，須按合約條款受聘三年 (即“三
加三”制度的第二階段 )的現行規定，並就此建議諮詢本委員
會、職方及公務員敍用委員會。有關各方均支持該建議。本委

員會及職方要求政府盡快落實該建議。  

實施日期  

3 .  經諮詢部門／職系管方後，我們制訂了修訂“三加三”

制度的實施安排。我們擬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

4 .  我們會為按 “三加三 ”制度受聘的在職人員提供過渡安
排。簡而言之，在職的試用人員經評核圓滿完成試用期後，會

獲考慮按長期聘用條款受聘。已完成試用期並正按“三加三”

制度的第二階段受聘的人員，會獲邀選擇由二零一零年七月一

起推行有關

“三加三”制度的修訂。所有在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受

聘的基本職級新聘公務員經評核圓滿完成試用期後，會獲考慮

按長期聘用條款受聘；但經公務員事務局事先批准，並諮詢公

務員敍用委員會 (如適用 )後修改其入職制度的職系的新聘人員除
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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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按長期聘用條款受聘、或繼續完成現行合約。當局會根據

既定安排，評核在職人員是否適合按長期聘用條款受聘。  

5 .  我們估計，在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，共有 12 251 名人員
按“三加三”制度受聘，其中 8 556 名按新試用條款受聘 (即“三
加三”制度的第一階段 )、2 042 名按新合約條款受聘 (即“三加
三”制度的第二階段 )、1 653 名按新長期聘用條款受聘 (即確實
聘任為常額編制人員 ) 1。這些人員按局和部門列出的人數載於附

件A，而按新合約條款受聘人員按服務年期列出的人數，則載於
附件B

對財政的影響  

。  

6 .  如果撤銷“三加三”制度的第二階段，在職的試用人員

及新入職人員完成試用期後，會獲考慮按長期聘用條款受聘。

政府會根據公務員公積金計劃，為這些人員入職後第四至六年

的服務作出自願性供款，以代替於“三加三”制度的第二階段

所發放的約滿酬金。由於“三加三”制度所適用的職系，現時

大多就受聘人員的三年合約期發放 15%的約滿酬金，而這個酬
金比率與政府根據公務員公積金計劃，為完成三年至少於 15 年
服務的人員所作供款的比率相同，因此，建議對財政的影響不

大 。

7 .  修改“三加三”制度會增加政府的現金流量需求，因為

政府須提早在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發放約滿酬金，並作出公務

員公積金供款。現時，約滿酬金只是在三年合約期屆滿時才發

放。根據上文第 4 段所述的過渡安排，政府會在二零一零至一
一年度內，向作出選擇並被評為適合即時按長期聘用條款受聘

的在職合約人員，發放按比例計算的約滿酬金。我們估計，在

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，因發放有關約滿酬金而增加的現金流量

需求最多約為 5,300 萬元。至於實際的金額，須視乎作出選擇

因個別職系發放約滿酬金的比率與政府根據公務員公積金

計劃作出供款的比率有任何差異而引起的一次過額外開支，估

計最多約為 4,100 萬元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有關人數不包括從外界直接招聘的監督職級人員 (他們按合約條款受聘 )，以及受聘加入

紀律部隊職系的人員 (他們在圓滿完成試用期後會按長期聘用條款受聘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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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被評為適合即時按長期聘用條款受聘的在職合約人員的數

目。如有需要，我們會為此向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。  

8 .  根據現行“三加三”制度，政府在有關人員入職後服務

第七年開始時，才須為他們作出公務員公積金自願性供款。如

撤銷按合約條款受聘三年的規定，政府會在二零一零至一一年

度內，為被評為適合在完成試用期後按長期聘用條款受聘的在

職試用人員，以及作出選擇並被評為適合即時按長期聘用條款

受聘的合約人員，作出公務員公積金供款。我們估計，二零一

零至一一年度所增加的現金流量需求最多約為 5,600 萬元，而
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個別開支總目下增加的現金流量需求，最

多不會超過 1,000 萬元 3

意見徵詢  

。我們會根據獲授權力，批准個別開支

總目下所需的額外撥款。  

9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 
二零一零年六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 有關人員在不同的局和部門任職。因此，在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，個別開支總目下因作

出公務員公積金供款而增加的現金流量需求不大 (即不超過 1,000 萬元 )。  







 

 

 

按新合約條款受聘的人員  

截至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的服務年期  

附件 B 

服務年期  四年或以下  五年  六年或以上  合計  

人員數目  1874 69 99 2042 

 

註︰ 1.  由初次按公務員條款受聘的日期起計算  

 2 .  不包括從外界直接招聘的監督職級人員 (他們按合約

條款受聘 )  

 

 


